
咎由自取
●无证驾驶改装车撞人重伤
●刚成年肇事者获刑九个月

无证飙车致人重伤，球场犯规受伤索赔，无资质冒险施工不慎跌落，这些生活中的常见活
动，都因安全措施不足或行为不当引发了人身伤害纠纷。

法官提醒，无论是承揽作业还是体育竞技，参与者都需增强风险预见意识，做好必要安全防
护，并明确彼此责任界限，方能有效避免伤害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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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一念间 责任重如山

自甘风险 ●球场犯规后伤者诉讼索赔
●体育竞技有风险驳回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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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人身伤害纠纷背后的法律警示

某日傍晚，刚满 18 周岁的陈

某，在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的情况下，骑着一辆私自改装过、

没有号牌的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

以 49 公里/小时的速度在路上行

驶。当他骑到一条人行横道上时，

正好遇到何某跑着过马路。陈某

没能及时避让躲开，导致车辆左侧

与何某发生碰撞，造成何某重伤二

级。

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没佩戴

安全头盔、无证驾驶未经登记的机

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

且超速行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何某在斑

马线上突然跑步通过，其过错行为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

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陈某在现场等待

处理，后经公安机关通知自行到

案，并如实供述了交通肇事的行

为。之后，公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

对陈某提起公诉。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案发时，陈某驾驶

的无号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经

司法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该车

系陈某通过网上非正规渠道购买，

没有登记上牌，除车架外均经过改

装，车速最快可达 70 公里/小时。

陈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属

于机动车范畴的车辆，在交通肇事

中致一人重伤、负事故主要责任。

结合陈某自首、已赔偿部分损

失等情节，综合全案的性质、情节、

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白

云法院一审判决：陈某犯交通肇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一次性

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何

某共19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陈某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道路千万条，安全

第一条。任何一次疏忽，都可能

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自己也难

逃法律惩处。法官提醒，务必从

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车

辆，严禁任何私自改装、拼装行

为，骑乘机动车须考取相应驾驶

证。唯有时刻把交通安全记在心

中，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方能有效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守护出

行安全。

2024年 8月 10日，在“第十九届

某某杯足球赛”预选赛中，A队球员

黄某接球后转身准备进攻，B队球员

柯某从身后伸脚勾球，同时手部伴有

推人动作，导致黄某失去平衡摔倒在

地。现场裁判当即吹罚柯某犯规，但

并未出示黄牌警告。

黄某随即被送往某医院就诊，X
光检查诊断为右锁骨骨折。之后，他

转院进行手术并住院7天，累计发生

医疗费 11337.74 元，交通费 65.6 元。

黄某认为柯某的行为导致自己受伤，

构成侵权，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柯某辩称，黄某参赛前已签署免

责声明，清楚认知足球比赛有受伤风

险，并且当时自己的行为属正常竞技

动作，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4月，李某经老乡介绍，为某小区

业主夏某进行阳台拆除工作。在整个过程中，

夏某并没有具体指挥李某应该怎样施工，没

有告知人员安排等事项，也没有为他提供施

工工具。施工过程中，由于阳台没有设置护

栏，李某在抽拉阳台底部钢网时，因用力过

猛，导致钢网脱落，不慎从二楼阳台摔落受伤。

事发后，李某委托某法医鉴定中心进行

伤残等级鉴定，该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

书，认定李某损伤情形符合《人体损伤致残

程度分级》十级伤残标准。李某遂诉至法

院，要求夏某承担侵权责任。

夏某辩称，李某作为施工人员，在未设

置栏杆的阳台作业时未尽安全注意义务，亦

未采取必要安全防护措施，对损害发生存在

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夏某未对李某具体施工

方式等作出指示，可见夏某无需对李某的工

作进行管理，双方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

征，故应认定双方成立承揽合同关系。

关于过错责任的认定，依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

担侵权责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

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责任，但定作人

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错的除外。

本案中，李某在拉钢网过程中因用力过

大致钢网脱落而跌落受伤，其作为施工人员，

既无相应施工资质，又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及采取充分安全防护措施，对损害发生存在

明显过错。同时，夏某作为定作人，选任不具

备施工资质的个人承接工程，未在二楼阳台

设置必要防护措施，亦未提供安全作业条件

或履行提示义务，对事故发生亦存在过错。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原因力及注意义务

等因素，法院酌定李某自担 60%责任，夏某

承担40%的赔偿责任。白云法院一审判决：

夏某赔偿李某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抚

慰金等共计65662.82元。

判后，双方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件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定作人应加强对

承揽作业的监督与管理，在选任承揽人时，

应审查其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

件，查验其是否配备与作业风险相匹配的安

全防护设备；施工过程中，应履行现场安全

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对承揽人作业行为的监

督检查，对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行为及时制

止，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明确整改要求。

同时，承揽人也应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范，主动采取必要的安

全措施，切不可因追求效率而忽视操作安

全，更不能违章作业、冒险施工。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黄某、柯某均系从

事多年业余足球运动的人员，且属于

业余竞赛队伍的成员，理应知悉《足球

竞赛规则》以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

则》的相关规定，对规则中的犯规或不

正当行为具有预见性及容忍度。

足球作为高度对抗的群体性竞

技运动，客观存在人身损害风险，在

攻守对抗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

中，每位参赛者需要快速反应并思考

决定采取何种动作，在高度激烈和紧

张的比赛氛围中，难以苛求参赛者每

次动作都经过慎重考虑。如将任何

一次犯规行为都定义为对被犯规者

的侵权行为，显然有违竞技体育的基

本精神。

柯某争抢控球权的行为虽违反

了足球竞赛规则，但该行为情节轻

微，应定义为《足球竞赛规则》的犯规

行为，而非针对黄某而故意实施的侵

权行为，故不应将柯某犯规时的主观

心理状态等同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

要件中作为主观要件的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

白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黄某的

全部诉讼请求。

黄某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该案件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高度对抗性是足球、

篮球等体育竞技活动的基本特征，客

观上存在一定的人身损害风险。在

身体对抗时有发生的竞技过程中，参

赛者需要快速反应并思考决定采取

何种动作，这也是竞技体育的基本精

神。因此，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是

平衡体育活动的竞技性与安全性的

必要之举。

法官提醒，赛事组织者应当做好

准备工作，赛前检查场地和器材装备

能否达到比赛标准，要在比赛中配备

相应的医疗保障，一旦发生意外情况

能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参与

者也应当意识到足球、篮球等运动的

风险性，尽可能遵守比赛规则，规范

自身的技术动作，避免“有意为之”造

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摆正比赛心

态，保护自己、保护对手，真正体现团

结协作、尊重对手和公平竞赛的体育

精神。

各负其责

●工人拆除阳台不慎跌落受伤
●法院判定自身过错承担主责


